2009年度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新闻

作品评选参评作品数额分配方案
报刊、广播、电视三类每类至少各报送1件消息，最多各报送1件系列（连续、组合）报道，如不报送消息，则名额作废。网络作品至少报送1件评论，否则名额作废。

各省（区、市）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综治办力求多推荐本地媒体刊（播）的作品，推荐的参评作品中，中央媒体刊（播）作品的数量不能超过参评总量的1/4。

一、中央综治委成员单位各推荐作品篇(件)：

报刊3  广播2  电视2  网络2  摄影2  

二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综治办各推荐作品篇(件)：

报刊5  广播2  电视2  网络2  摄影2  

三、人民日报、新华社、法制日报、长安杂志各推荐作品篇（件）：

报刊4  网络3  摄影4

四、光明日报、经济日报、人民法院报、检察日报、人民公安报各推荐作品篇(件)：

报刊3  网络3  摄影3  

五、解放军报、科技日报、中国日报、工人日报、农民日报、中国青年报、中国妇女报、中国新闻社各推荐作品篇(件)：

报刊2  网络2  摄影2  

六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荐作品篇（件）：
广播4  网络3

七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推荐作品篇（件）：
广播2  网络2

八、中央电视台推荐作品篇（件）：
电视4  网络3

